
附件 

桃園市中小學代課及代理教師再聘考評項目表 

考評項目 考評內容 

1.按課表上課，進度適宜，教法優良，能達成教學目標。 

2.專心教學，善用教學資源，繳交學生成績準時正確。 

3.不擅自調課、代課，請假皆依規定確實補課或請人代課。 

4.參加或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之各項活動及競賽。 

5.參與專業訓練及各項有關教學之研習活動。 

6.準時上下課，不遲到早退，無曠課、曠職紀錄。 

7.有效經營班級與管理教室。 

8.批閱學生作業認真負責。 

教學 

9.營造教學情境，提供優質學習環境。 

10.指導學生安全、環保、衛生等教育工作。 

11.指導學生生活常規，與學生家長保持聯繫。 

12.積極參加各項有關教育之會議活動。 

13.迅速處理校園偶發事件，減少損害或不良後果發生。 

14.輔導學生克服生活和學習上之困擾，與學生互動良好。 

訓輔 

15.詳實填寫學生各項輔導資料與紀錄。 

16.專心服務，未違反有關兼課兼職規定。 

17.品德生活良好，無有損師道之情事。 
服務及 

品性操守 
18.未受任何刑事、懲戒處分及行政處分。 

19.能配合校務運作，按時出席相關會議。 行政 

配合度 20.能積極配合學校校務發展，並完成交付任務。 

 

  


